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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八十次會議 
—九五〇年八月一日星期二午後三ffi=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J 【 MALIK (蘇維埃吡會主義共和國聯盟)。 

A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屮 國 、 古 巴 、 厄 瓜 多 、 

埃及、法蘭西、印度、那威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盟、大3列顚及北愛爾壩聯合王國、：)g利堅合衆國 

南斯拉夫。 

―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480) 

一 =1過議事日禾?。 

二 承 1 2 中 華 人 和 國 中 央 八 民 政 府 代 表 爲 屮 國 

代表。 

三 和 + 解 决 朝 鲜 間 題 

主 席 本 人 宣 佈 安 全 》 事 會 第 四 百 八 十 次 會 遘 

開會。 

我 想 根 據 我 們 慣 用 的 稃 序 我 們 將 採 用 連 镄 

傳 譯 伹 若 干 代 ^ M 旣 已 表 示 願 兼 用 卽 傅 譯 和 連 

精 傳 譯 我 想 我 們 將 順 從 它 們 的 願 望 在 3 i 櫝 傳 譯 

之前，加用卽ff>傳譯。 

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《 t i i?爲大家同！^採用 

這個傳譯方法。 

二 誰 當 代 表 中 國 的 問 題 主 席 的 裁 定 

主 席 在 我 們 審 議 議 事 日 稃 之 先 ， 我 願 W 主 席 

的 資 格 裁 定 出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國 民 黨 集 圃 的 代 表 

苴 4 代 表 屮 國 因 而 3 能 參 加 安 全 》 事 會 會 議 。 

Mr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從議會制度的啻 

義 來 說 我 不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可 W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

所作的裁定發生任何效力。但是本人却並不耍討âir 

這 個 問 題 我 要 求 發 t 的 目 的 是 反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任 

何主席有權對聯合國某一會員國代表的地位 jy武斷 

的命令提出裁定，我jfe不特啻說現任主席無權作此 

裁 定 可 是 因 爲 他 現 任 主 席 ， 所 J W 很 偶 地 我 所 必 

須 說 的 話 1 ^ 好 適 用 他 。 我 反 對 主 席 的 裁 定 。 

主 虎 還 有 人 耍 對 這 事 發 言 的 沒 有 ？ 械 默 是 不 

是同意的表亍？ 

SirGladwynjEBB ( 英 聯 王 國 ） 我 恐 怕 也 须 反 

對*席對這一點所作的裁定。在我們看起來像主席 

適 纔 所 提 出 的 這 種 裁 定 似 乎 不 合 稃 序 。 我 願 請 主 

席注,議事規划第十七條，這條規刖如 

"安全理事會 ïg j事國代表其所奉全權證書經安 

全 理 事 會 內 代 表 提 出 反 者 ^ 安 全 理 事 會 未 决 定 

^ 事 項 " 前 ， 仍 得 齄 糟 出 席 ， 並 享 有 與 其 他 代 表 同 

等之權利。" 

^論主席或任何其他代表對這一門題的戚覺如 

何 安 全 理 事 會 還 未 决 定 現 在 出 席 本 次 會 ^ 的 屮 國 

代 表 的 全 權 證 書 有 不 妥 之 處 3 是 現 存 的 事 實 因 

此，我們認爲"t席《裁定中國代表不應出席安全理 

事會的努力，如果智我直言他是想遯倒多數方面 

——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一對安全理事會内誰當代 

屮國的問題所抱的見解。 

因此我們W爲本理事會必須反對主席的裁定。 

所 " ， 我 相 美 國 代 表 態 度 一 致 反 對 這 個 裁 定 ， 並 

且請主席把這事交付表决，看安全W事會是否贊助 

他的裁定。 

Mr CHAUVEL ( 法 蘭 西 ） 幾 分 鍾 " 前 ， 主 席 間 

絨默是否《t是同盲。但是對甚麼事《亍同苜呢9我 

哲對這種問題不可能有默默的同苜。竽於我個八爲 

了美國和英聯王國代表所提出的種種现由我和他 

們意見一致而 n s g爲看淸局面的最容易的方法就 

是舉行表决。 

主席如若不再有人發言本八將 j y蘇锥埃 1 ± 社 

會主義共相國聯盟代表的資格向》事會發表,見。 

蘇聯代表團願盲聲明現在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 

會 會 議 的 國 民 ^ 集 團 的 代 表 代 表 屮 國 所 

能視爲屮國和屮國人民的代表。 

首先反對_^席所提出現在會場屮的國民黨集画 

代表並非屮國和中國人民代表這個裁定的是^利堅 

合衆國代表,我孑信這個事實會使任何人感到诋g!f。 

這 件 事 並 小 使 任 何 人 成 到 蕾 奇 而 且 是 極 其 自 的 。 

誰鹰在聯合國代表屮國的問題，在實體上是一 

個遵守和尊重憲聿的間題，爲了這個問題蘇聯一直 

就 仗 義 執 言 而 且 現 在 正 是 仗 義 執 言 蘇 聯 自 始 ^ 終 

ai行一個和平政策並a視聯合國爲一種和平的：I： 



具 而 不 是 戰 爭 的 武 器 伹 是 新 起 的 自 命 耍 統 冶 世 界 

的 人 一 - 美 國 的 統 治 者 — — 却 正 設 法 使 這 個 國 組 

械 轉 變 ; ^ 戰 # 的 武 ^ : 3 批 統 冶 者 和 他 們 安 全 理 

事會的代表們在聯合國阻礙屮國代表問題及 

正常的解决因此:；3個間題到今日還沒有解决 

由於反對屮國的八們 jy及屮國和屮國人民的敵 

人 故 , 地 違 犯 聯 â " 國 憲 章 阻 礙 中 華 人 民 J J " 和 國 的 

法 代 表 以 聯 國 會 員 國 代 表 的 資 格 參 加 安 全 理 事 

會 的 工 作 聯 合 國 屮 已 經 產 生 了 一 種 很 3 正 常 的 I t 

勢 ， = 3 是 衆 所 知 而 且 很 顯 明 的 事 這 是 大 家 所 熟 

知 的 事 實 由 J S 3 種 情 形 當 屮 華 人 民 共 和 圃 中 央 

八民政府在屮國成立的時候那個國民黨集M所 l i f 

的 f、表^在安全理事會裏壢着美國統冶者M保護， 

非 法 僭 據 了 屮 國 的 席 次 些 統 治 者 力 圖 把 他 們 對 

其他民族的骖個政策建椠在命>&^統治和強&上面 

並E l用"民主政冶"相"自由國家"這種虛偽的名^來 

作 掩 飾 所 謂 " 民 主 政 治 " 他 們 的 ， f f i 是 指 那 些 少 

數殘2和貪權黷勢的千萬豪富的無所不及相漫無限 

制 的 統 治 而 所 謂 " 自 由 國 家 " 他 們 的 , ® 是 指 向 J 

國統冶者卑躬屈'膝的若干國家的政府 

這實在就是美國統治者對於"民主政治"和"自 

由 圃 家 " 的 槪 含 依 據 這 個 槪 含 行 事 爲 中 國 人 民 所 

傾稷而驅遂了聲名狠藉的國民黨反動集M也被美國 

列 爲 " 自 由 國 家 " 並 E U S 頜 取 美 國 政 府 的 津 貼 

' 美 國 政 府 元 , ^ 他 最 近 給 國 民 黨 集 團 的 命 分 ， 

已經顯亍美國政府對待:2個集幽就像fl待直屬?15會 

—般。 i3樣一個集圑在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屮:Ê小 

是而且也不能代表屮國和屮國人民： îê El不能有任 

何合法的地位在這些國際機關屮代表屮國和屮國人 

民：3不是很顯明的道理喁？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提 到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第 十 七 條 但 

是我耍他fB】想一下暫行議事規划第十七條並不適 

用 目 前 所 計 論 的 問 題 ， 因 而 7 能 引 用 。 引 用 i î 條 

規 則 並 無 效 力 而 且 毫 無 根 摅 规 朋 第 十 七 條 鉞 然 

5ft 

" 安 全 理 事 , 理 事 國 代 表 其 所 奉 全 權 證 * 經 

安 全 理 事 t " 內 代 表 提 出 反 對 者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未 决 

定^事項W前，仍得齄椅出席，並享有與其他代表 

同等之權利。" 

' 這 條 規 則 的 字 句 顯 然 是 指 聯 合 國 某 一 會 員 圃 

在安全理事會的代表間題：《3條規則適用;依據安 

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十三條ÎE式派遣到安全理事會 

的聯合國會員國̶̶安全理事會ig«事國̶̶的全權 

代表。遇有對:!iï種代表一一奉派遺的代表̶̶的全 

權S*提出反， f時，規則第卜七條自然適甩。 

但 是 我 們 目 前 所 考 廬 的 問 題 和 這 條 規 則 毫 無 

關 係 我 們 在 此 所 論 到 的 7 是 聯 國 某 一 會 員 國 在 

安 全 事 會 屮 所 派 遣 的 代 表 而 却 是 一 個 騙 子 ， 一 

個 所 謂 的 代 表 一 個 在 事 實 b l ^ 了 代 表 t 自 巳 外 4 

能代表任何人的某一集M的代表。 i f就是關涉規則 

第 十 七 條 的 間 題 因 此 安 全 事 會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

第十七條相這個問題或是；Î位並4代表任何人的先 

生都毫無關係引用這條規則毫無效力，而3_僅僅證 

朋 了 這 個 事 實 那 些 引 用 這 條 規 則 的 人 提 4 出 任 何 

有力,、動聽或合法的論據他們唯一的目的是阻止對 

這個問題採取一個&正而且â>乎憲章的解决辩法。 

美國代表開頭就說他:=f能確信主席是否有權作 

種裁定 

" 安 全 理 事 & 主 席 的 資 格 我 願 , 袪 除 美 國 代 

表 的 疑 廬 並 E l 聲 明 依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相 聯 國 其 

他 機 關 的 慣 例 規 則 第 十 七 條 在 當 前 事 例 上 决 > f 能 

限 制 主 席 的 權 力 。 根 據 ^ 事 規 划 主 席 有 權 對 任 何 

問 題 作 裁 定 而 且 除 安 全 理 事 會 另 有 决 定 外 那 個 

裁 定 耱 積 有 效 。 因 此 美 國 代 表 沒 有 理 由 懷 疑 主 席 

是否有作裁定之權，尤其是這個問題所影鹳的不是 

— 個 依 法 派 遗 到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是 聯 國 其 他 一 個 機 

關 的 ê > 法 全 權 代 表 而 却 是 一 個 個 人 一 個 提 出 若 

干 要 求 但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聯 ^ " 國 任 何 其 他 機 鬮 

或盤個聯合國中毫無權利代表屮國和屮國人民的集 

M 的 代 表 因 此 ， 我 們 所 論 到 的 乃 是 一 個 並 4 代 表 

任何人的個人而已。上述的厝形就是問題的實體而 

主 席 所 " 有 此 裁 定 也 由 此 。 

Sir Benegal N RAU (印度）對;S*^卽將表亍可决 

或否决的理由我願簡短地作一aft明。 

目 前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發 生 的 問 題 從 今 年 一 月 y 

來，就使聯合國陷於分裂。除非:C個問題很快地镀 

得 圓 滿 解 决 ， 它 可 能 使 本 钮 織 分 崩 離 析 這 是 可 能 

的 事 對 世 界 和 平 具 有 極 其 嚴 重 的 後 果 因 此 在 

H 寸 論 這 個 問 題 時 我 們 須 記 得 所 牽 涉 到 的 極 其 嚴 

重 的 問 題 而 無 須 僅 僅 受 稃 序 規 划 所 左 右 。 

爲 了 便 J S i r 辯 起 見 假 定 主 席 的 裁 定 確 實 違 背 

了暫行 l i i事規刖第十七條。但是稈序規划是伊我們 

運 用 的 手 續 ， 而 不 是 束 餺 我 們 的 主 宰 。 我 們 須 注 

盲勿淪爲稃序規則的奴隸。本琊事會的暫行議事規 

則 終 究 是 我 們 自 已 擬 定 的 如 果 我 們 發 現 任 何 不 

# 已 的 现 由 我 J y 爭 在 任 何 持 定 案 件 屮 ， 我 們 可 

â 開 這 些 規 則 。 舉 例 來 a f t 如 若 我 們 都 同 , 拘 泥 

守現有的暫行規划可能使這爲世界龃耩的聯^^ 

國分崩離析那麼我，g爲這就是去開規定的追不得 

已 的 理 由 。 因 此 我 將 不 顧 稃 序 而 就 這 個 裁 定 的 功 

過是非來作表决。 



自 從 印 度 在 去 年 年 底 承 | ^ 屮 國 的 新 政 府 " 來 

我們始 *5的行動都是 iE—步驟的合理的後果因此 

在表决時，我將贊成主席的裁定 

Mr SuNDE(那威）主席似乎完全>24解了當前ft 

形 引 起 爭 執 的 觝 是 一 個 先 决 間 題 主 席 是 否 有 權 

對這頻問題提出裁定。我願苜蹐主席注,暫行議事 

規 則 第 三 十 條 這 一 條 規 定 如 果 主 席 的 裁 定 受 人 

反 對 " J " 席 應 將 其 裁 定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立 予 决 定 

該 裁 定 如 末 被 推 翻 仍 爲 有 效 。 " 

主 席 我 管 那 威 代 表 對 事 規 則 識 解 精 湛 安 

全理事會自然會敬仰。這是 4 足爲奇的，因爲 g 到 

昨 天 他 還 是 本 會 主 席 。 我 想 我 們 鹰 ; ^ 給 他 W 當 得 

的 敬 , 。 

身 爲 這 次 會 議 的 主 席 我 也 熟 諳 那 威 代 表 所 提 

及 的 規 則 。 但 是 我 願 向 他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我 的 螢 

言者名單上還有三位安全》事會的现事，願意對目 

S ' J 所 5 t 論 的 事 項 發 表 , 見 。 那 威 代 表 是 否 建 在 也 

本 人 巳 經 發 旨 之 後 應 ^ 不 譲 別 的 现 事 我 亍 意 見 ？ 

Mr SONDE ( 那 威 ） 我 恐 怕 現 在 來 實 施 3 個 規 

定 也 許 太 邁 了 一 點 但 這 是 應 由 主 席 裁 奪 的 問 題 。 

主席我注實到那威代表對我明確提出的問題 

避不作答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埃及）埃及代表M—直主 

張 像 主 席 在 會 s i 開 始 f f ï 所 提 出 的 那 種 资 和 那 樣 

重 耍 的 問 題 不 能 僅 僅 由 k 席 安 全 事 會 任 何 主 

席 的 裁 定 來 解 决 始 終 是 埃 及 的 立 場 J > £ 個 立 場 在 

W 前 各 次 會 議 屮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七 日 事 會 第 

三 三 〇 次 會 - i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已 經 表 明 了 那 f f h 
埃及尙非琊事會的理事國。但是埃及 jy有關當局的 

資格參加那次會議因爲*È對*^那時所計論0^。3題 

很有關係而0 1我祗提到這一a j f而不再提任何待 

別 情 事 W 免 若 干 現 在 此 地 和 若 干 其 他 不 在 S 裏 的 

人感到難堪。 

那 時 我 們 主 張 而 且 現 在 我 同 樣 地 主 張 像 主 

席所提出的那種性質相那樣重耍的問題不能單 "S主 

席——而且我重覆一逼——安全H'事會任何主席的 

裁 定 來 解 决 。 因 此 本 人 懷 着 最 ( ^ 的 敬 , ， 爲 主 

席所作的裁定超軼了身爲安全理事會主席的權力鹰 

有 的 範 圍 因 此 我 在 : * 决 時 將 反 對 它 。 

Mr ALVAREZ (古巴）本代表圑在表决時將反 

對 主 席 的 裁 定 ， 因 爲 本 代 表 圑 爲 主 席 4 能 像 他 適 

纔 所 說 對 所 有 間 題 作 裁 定 主 席 ) I S 能 依 據 桌 事 規 

刖第三十條的明確規定對稃序問題有所裁定 

而 且 規 則 第 十 丸 條 規 定 主 席 ' 主 持 安 全 现 事 

會一切會讒"我重覆一遍,"主持安全理事會一切會 

nft"這條規則沒有授權主席對任何問題作裁定。柢 

有 根 據 規 則 第 三 十 條 主 席 方 可 對 程 序 間 題 宣 亍 其 

裁 定 隨 後 將 這 個 裁 定 提 交 安 全 》 事 會 

Mr QuEVEDO (厄瓜多）厄瓜多代表M在:jSe决 

時 將 反 對 主 席 的 裁 定 因 爲 厄 瓜 多 代 表 M 認 爲 主 

席 不 能 單 壢 他 一 已 的 排 ^ — 個 奉 有 某 一 政 府 所 

發全權證書的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何 J 2安全理事 

會 對 i 3 個 全 權 證 書 已 有 所 决 定 而 且 承 發 出 這 全 

權 證 的 政 府 的 會 員 國 比 承 認 這 個 同 一 國 家 的 另 一 

政府的會員國還耍多。 

主 席 所 作 的 這 種 裁 定 如 若 我 們 接 《 了 ， 將 造 

成一種嚴重的先例這是我們必須加 ist審愼考廑的。 

在 這 裏 我 指 印 度 代 表 所 用 的 字 句 如 若 翠 壢 運 用 

稃序-一而他a f t稃序祗是一種伊我們運用的手續 

— 某 一 會 員 國 竟 成 爲 聯 合 國 的 主 人 * 1 統 冶 者 ， 這 

是r4難容許的事。本組械的毎一個會員國都壢着自 

巳的判斷審査撩勢，並且作成决定。否則，s"會員 

國《y^聽任某一個會員國對所有會員國都有會見耍 

發 表 而 且 大 家 所 關 切 的 事 項 自 作 决 定 了 

樣 表 决 我 1 沒 有 提 及 誰 有 資 格 代 我 屮 國 而 

且 也 ; m 不 論 個 問 題 的 範 圃 和 細 節 因 爲 在 目 前 這 

是 不 相 干 的 。 蘇 聯 代 表 說 屮 國 代 表 在 襄 並 不 代 表 

任 何 人 但 聯 合 國 許 多 會 員 國 却 7 做 如 此 想 法 。 

讓 我 簡 單 地 補 充 一 句 這 次 表 决 4 應 , ， 把 會 員 

國 區 分 成 屮 國 人 民 的 朋 友 和 敵 人 我 4 信 A 3 襄 有 中 

國 人 民 的 敵 人 無 論 如 何 在 厄 瓜 多 沒 有 屮 國 人 民 

的 敵 人 》 ! — 點 在 許 多 年 前 一 個 莊 嚴 的 場 合 屮 當 

中國人民横遭外國侵凌&》厄瓜多巳經在另一個國 

, 組 械 屮 證 明 這 一 點 了 。 

Mr BEBLER ( 南 斯 拉 夫 ） 依 我 們 的 , 見 中 國 

代 表 問 題 極 關 重 要 。 Û 從 一 月 " 來 甚 至 在 一 月 份 

以 前 本 人 , 一 再 表 矛 贊 成 屮 華 人 民 i ^ * J 國 政 府 

代 表 進 入 聯 合 國 。 我 們 的 確 爲 些 代 我 進 入 聯 

國 對 聯 合 國 的 f j ï È 至 關 重 耍 。 

根 據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這 種 一 貫 的 態 度 n i t 疆 

W=將贊成主席的裁定。 

主 席 現 在 安 全 事 會 所 有 a 事 國 都 已 對 ^ 

個嚴重問題表亍了盲見。 W 主席的資格我耍簡單 

地 向 埃 及 古 巴 和 厄 瓜 多 代 * 提 伊 一 些 情 報 

埃及代表5 f t主席在3 —件事_ h超軼了他的權 

力。主席對埃及代表所提出的這種陳述不能同意 

因 爲 很 簡 單 的 ， & 目 前 這 個 案 件 屮 主 席 i l t 不 是 爲 

對 一 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的 派 遺 代 表 提 出 了 裁 定 而 却 

是爲了一個眛不代表某一國家又7代表某一民族的 

集團的代表作裁定。 



古 巴 代 表 提 到 規 則 第 十 九 條 並 且 說 安 全 理 事 

會 主 席 領 主 持 安 全 ï f 事 會 的 一 切 會 i ^ 。 ：3是正確 

的 。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主 席 / 項 如 聾 似 © 而 且 不 得 對 

安全理事會所審議的任何問題表示自巳的意見。我 

相 信 ， 當 古 巴 代 表 « 任 主 席 時 ， 他 也 發 表 ï ^ ^ 並 a 

"主席的夤格作結論，而並不是僅僅當安全 i9 î事會 

的 會 礒 主 席 而 巳 。 古 巴 代 表 所 提 席 沒 有 資 格 表 

矛他自已的盲見或對任何提交安全ïy'事會的問題作 

裁定的 f見令人無法接受。這在議事規則第三十條 

中已有規定，因爲它袷主席 i s l宣亍裁定的權利而 

且如若有人不服 i 3個裁定，主席須將*È提交安全 

理事會立予决定。 

我 i k :須提出那威代表和我本人所持盲見有些 

不 同 那 威 代 表 解 釋 規 則 第 三 十 條 5 f t 主 席 須 立 

卽 將 他 的 菽 定 提 付 表 决 我 智 這 是 一 種 獨 裁 而 3 是 

—種民主的主持會遴方法。我了解 :3個規則的曹e 

是主席將他的裁定提交安全理事會審41這件事並 

3是耍安全理事會默?A地審議這個裁定，因爲我不 

能了解安全理事會如何能在械默屮審纗任何事項。 

安全HI事會屮的每一個代:《應^對所訂腧的問題表 

示 曹 見 如 若 主 席 3 拾 出 席 安 全 ï g " 事 會 的 代 表 們 一 

個機會來表明他們對一個裁定的盲見，那麼就沒有 

舉 行 會 遴 或 是 ? j 論 這 個 問 題 之 可 言 了 議 事 規 刖 

耍求主席把他的裁定提交安全理事會5寸論 

每 一 個 代 表 则 旣 巳 對 這 個 問 題 表 示 了 會 見 我 

們 可 " 着 手 表 决 了 。 

但是首先我願就一個/ j問題街厄瓜多代表有所 

指 點 。 他 的 論 據 完 全 根 據 着 一 種 假 定 聯 合 國 會 員 

國代表的全權證書是7能加 jy懐疑，或是邇主席的 

裁 定 而 予 j y 撒 銪 的 。 是 我 對 厄 瓜 多 代 表 所 表 亍 的 

瞀 見 的 了 解 。 但 是 讓 我 再 度 說 明 這 f 4 事 並 ; f 關 

涉 聯 合 國 某 一 會 員 國 的 派 遺 代 表 如 若 安 全 琊 事 會 

主席在》事會會pft席上提出 i3偭間題並且裁定聯 

合國某一會員國的派遣代表無權出席相參加會璣 

那 是 超 軼 了 主 ^ 的 權 力 。 但 是 ， 在 目 前 的 事 件 我 

們所論到的乃是一個個人，僭據了聯â•國一個會員 

m̶中華人民共和國̶̶的â"法席位，並且出人 

意 外 地 出 現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會 ^ 席 上 。 

因 此 ， 並 沒 有 : t 犯 逮 事 規 則 或 憲 章 的 捃 事 因 

爲 受 人 懷 疑 的 乃 是 某 一 個 人 的 全 權 證 書 而 不 是 聯 

合國某一會員國的代表的全權蹬*,而且這個裁定 

就 是 針 對 着 這 個 個 人 。 這 個 重 大 的 區 別 我 願 盲 請 

厄瓜多代表注盲。 

如果沒有別人願盲對 i£事發言，就把本席裁定 

提付表决。 

各代表舉手表并，结果如下 

贄成推翻王席éî>井定的屮國、古巴、厄瓜多、 

埃及、法蘭西那威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 

关利堅合衆國。 

反 對 推 翻 王 的 井 定 0 印度、蘇維埃社會主 

義共和國聯盟、南期拉夫。 

王席的夫定fi;推翻。 

+ 席 表 决 結 果 如 下 反 對 主 ; r 的 裁 定 的 有 七 

位 贊 我 ^ 個 裁 定 的 有 三 位 。 我 a 計 算 國 民 黨 集 M 

代表所作的表决。 

Mr AUSTIN (美利堅â>衆國）我不服這個裁定。 

我 們 顯 然 看 到 有 八 國 代 表 反 對 主 席 的 裁 定 因 此 主 

席 的 陳 ; ^ 是 不 準 確 的 所 本 人 提 出 反 對 

主 席 國 代 表 提 出 反 對 未 免 太 1 i 我 s a 安 

全 H « 事會七位 W 事在表决時反對 4 "席的裁定第八 

位表亍反對的乃是國民黨集圑的代表，而他却是目 

f j ^ 論 的 對 象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三 位 理 事 在 表 决 赞 成 

這個裁定。我見3到提出反對有任何W由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席 所 作 裁 定 ^ 

反 對 的 1 ^ 巧 就 是 這 一 點 。 請 問 主 席 可 否 遵 叩 規 則 

第 三 十 條 把 這 一 點 提 付 表 决 而 不 耍 像 他 前 那 樣 

滔滔7铯地發言。 

主 席 我 ， 忍 爲 偭 問 題 已 經 解 决 了 

我現在代表蘇維埃ftt會主義共相國聯盟代表圑 

宣 佈 安 全 i i " 事 會 的 决 定 是 小 合 法 6 J 因 爲 所 論 及 

的 人 乃 是 一 個 並 不 代 表 任 何 人 的 集 圑 的 代 表 而 小 

是 一 個 國 家 的 代 表 。 我 W 蘇 聯 代 表 資 格 宣 佈 : 3 — 

點，而且我並小H忍這决定爲â"法。 

id主席的資格我請國代*發言。 

Mr AUSTIN ( 其 利 堅 â » 衆 國 ） 婧 遵 守 正 常 的 秆 

序。我要求表决。 

主 席 本 席 准 許 ^ 國 代 表 發 言 。 

Mr A U S T I N ( ^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我 不 演 s f t 。 我 

堅抒主席應;^主持會，如果他願, Ô ^ î T g 。有人已經 

提 出 反 對 而 且 又 有 一 條 可 j y ^ 循 的 規 則 實 行 规 

划^是主席的本分。安全》事會主席不是一個獨裁 

者依據我們的憲章和聯合國與安全SP事會的政治 

制度安全理事會的理事都被視爲會員國的代狎人。 

改 變 規 則 提 出 武 斷 的 裁 定 和 担 絕 服 從 規 則 第 三 

十條，都超軼了安全斑事會主席的持權或權力。把 

這個間題提付表决，完全是主席的義務。有人已經 

提 出 了 反 對 而 且 規 則 第 三 十 條 責 成 主 席 立 卽 把 這 

個問題提付表决。 

主席請美國代表說明他的具體提議是甚麼？ 



Mr AUSTIN ( 关 利 堅 ^ ^ 衆 國 ） 我 堅 拧 主 席 應 ^ 

把舉手的結果眞實地叩事實記錄下來 3要記錯了 

或 是 由 安 全 a " 事 會 另 行 我 决 。 是 我 所 耍 * 的 。 

主 席 我 對 美 國 代 衷 對 主 席 所 用 的 這 種 辭 句 提 

出 抗 議 並 且 耍 美 國 代 表 守 秩 序 。 

根 據 我 j y 主 席 資 格 所 作 的 宣 吿 八 位 代 表 在 表 

决 時 反 對 主 席 的 " 裁 定 " G 括 國 民 黨 集 圑 的 代 表 ^ 

内 而 i f 個 代 表 正 是 次 會 i ^ i i l 論 的 對 象 而 且 他 的 

全 權 證 書 間 題 曾 經 安 全 ï i P 事 會 加 論 安 全 理 事 

會 三 位 W 事 表 决 時 贊 成 主 席 的 裁 定 誠 如 大 家 所 

知 道 的 七 加 一 總 是 八 。 

如若美國认表反對》i—點：1&3服我的裁定 

我就將這個問題提付表决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Ô " , 國 ） 主 席 旣 然 巳 將 他 

的 聲 明 更 正 爲 反 對 d £ 席 的 裁 定 的 有 八 國 代 表 本 人 

3?爲満意了。 

主 席 是 的 我 重 稷 我 所 s f t M 反 對 者 計 有 八 

個 代 表 包 括 國 民 黨 集 M 的 代 表 在 内 。 

W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資格，我 

再 度 宣 佈 我 認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: 問 題 所 作 的 决 定 

是違法的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我要解釋我對這個問題所 

作表决的盲義。當主席宣佈裁定 W 後姜國代表和 

我 同 時 舉 起 了 手 主 席 當 時 准 許 ^ 國 代 表 發 言 我 

沒 有 作 聲 因 爲 美 國 代 表 確 是 相 我 同 ? > 舉 手 的 。 y 

後 我 也 沒 有 要 * 發 a 因爲美國代表已經提出了我 

所要表亍的反對奮見。 

對 於 主 席 在 這 次 會 上 提 到 我 個 人 時 所 用 的 語 

言 我 耍 提 出 強 ？ ' / 的 抗 i ^ 。 我 要 抗 因 爲 他 的 諾 

是 不 對 的 。 我 部 分 的 原 諒 主 席 因 爲 他 之 用 那 樣 

言也許是愚昧的結果。"國民黨"是屮國一個政黨的 

名 字 它 的 I T 義 就 是 " 國 民 的 黨 " 。 ^ 個 名 字 用 我 

身 上 是 不 對 的 因 爲 我 個 人 不 是 那 個 黨 的 黨 這 

個 名 字 用 之 我 的 政 府 身 上 也 是 不 對 的 因 爲 我 的 

政府現在是一個各黨各派合組的政府。 

^個問題的實質業巳經過安全S I '事會的數度計 

論。在一九五〇年一月現任主席當時W蘇聯代3t 

資 格 提 出 同 樣 提 案 [ 第 四 五 九 次 會 i « ] 時 我 們 對 這 

個問題卽已有過長 i r>間的計論。我當卽表^了本 

代表圑的觀sjî [ 第 四 六 〇 次 會 議 ] 旣 然 巳 經 表 决 過 

了，所JW我毋須將從前sft過的話統通再se̶遍。 

我今天下午反對主席的裁定是根據兩個理由。 

第 一 主 席 無 權 作 這 樣 的 裁 定 第 二 卽 使 安 全 理 

事 會 的 任 何 一 位 主 席 有 裁 定 這 樣 問 題 的 權 力 今 天 

主席所作的裁定是不合理的，不公平的。 

我 所 代 表 的 是 屮 豳 唯 一 根 據 畫 法 而 產 生 的 政 

Hf 這 憲 法 是 屮 國 人 民 的 代 表 起 - 而 通 過 的 我 所 

代*的是屮國唯一的 j y中國人民代表選出的總統爲 

首的政府。屮國JÊ無另一個政府是經屮國人民同苜 

贊成而建立的。，出席H»事會的權利無可訾議 

主 席 無 論 安 全 理 事 會 如 何 决 i « 或 無 論 主 席 

的裁定被推翻與否，礒事規則上並未sa主席3得有 

他自已的觀點。主席有發表自巳舰SJf之權這是我 

對前一發言人的無鱧言論的答覆。 

現在我w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立 

場 聲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這 個 决 是 不 合 法 的 , 個 决 礒 

蘇 聯 代 表 圑 不 能 同 , 。 

爲签覆&H!事會提起的若干問題起見我願代 

表 蘇 聯 代 表 圑 聲 明 由 於 屮 國 巳 經 發 生 的 具 有 歷 

史性的事件，中國人民在其反抗國,勺反動勢力及國 

外 帝 國 主 義 屦 ; â 的 長 期 艱 苦 的 ^ # 屮 巳 經 镟 得 了 

偉大的勝利 

由於中國人民對其自求解放及國家獨立的偉大 

的 異 有 歷 史 性 勝 利 的 結 果 反 動 的 國 民 黨 集 圑 已 

小能代表屮國或中國人民——我稱國民黨是一個集 

M 而 不 是 一 個 政 黨 任 何 人 倘 非 完 全 J 5 S 昧 無 知 都 

知 : t — 個 集 圑 相 一 個 政 黨 有 甚 麼 分 別 國 民 黨 集 圑 

和 他 的 頒 袖 不 是 一 個 被 選 出 來 的 政 府 而 是 一 個 被 

趕 出 來 的 政 府 原 則 上 的 區 別 在 此 

屮 國 人 民 趕 掉 了 個 集 圑 不 再 爲 這 是 一 個 

政 府 這 個 集 圑 假 借 " 國 民 黨 " 之 名 事 實 上 ; f 是 屮 

國 人 民 的 代 表 而 是 屮 國 的 國 賊 這 一 點 ; 有 很 重 耍 

的意義 

蘇 聯 代 表 M 前 此 提 出 承 屮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

法代表爲安全事會的代表一問題ff> (：â個問題蘇 

聯代表圑將來仍要提出）宣稱3承Hig國民黨集圑 

在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其他機構的代表育4承亂 g 

, 3集圑爲中國及屮國人民的代表無論他們披着甚 

麼外衣或自稱甚麼名義，都3加w承認。 

三 過 議 事 日 程 

主 席 我 們 現 在 可 J W ^ t 論 下 一 個 項 目 就 是 通 

過議事日积。各位代表如^首見發表我們《 t ; > i過 

議事日程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衆 國 ） 我 想 耍 發 表 一 S J ï 

盲 見 關 主 席 今 日 午 前 分 發 的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我 

要提出一兩個問題。 

第 一 我 看 見 這 個 臨 時 議 事 日 稃 裏 並 沒 有 安 全 

理 事 會 於 昨 日 午 後 會 議 [ 第 四 七 丸 次 會 遴 ] 屮 論 的 

議 程 項 目 ， 那 個 項 目 是 一 件 未 完 的 案 子 依 議 事 



則應^列在 i ^É事日稃上。那個項目是"大鎿民國 

遭受侵略之控31："。遇去五週Adt來，事會的歷次會 

i«均在計論:;a個項目不過在那些次會 JE裏現任主 

席沒有出席。 

昨天會議結東時，當我們;《1過迅速協助慘遭侵 

略 的 大 韓 民 國 的 措 施 後 我 的 代 表 M 提 出 了 一 個 決 

議案草案見文件S/1653。安全jy!事會對;!fSt個草 

案 尙 未 探 取 行 動 所 W 這 是 安 全 》 事 會 裏 一 件 未 了 

的 案 子 。 大 家 都 有 一 種 了 解 爲 今 天 的 理 事 會 會 

議要計論這個問題。 

我知道現任主席昨天未,,出席琊事會的會遴， 

所 j y 當他分發今天會議的臨時議事日程畤也許不 

知;t i ï件事實。不過他現^3無疑的有一個參考昨天 

安全理事會會s»紀錄的機會，希望他能同實把耱續 

訂論昨天午後巳經開始計論了的美國决^案草案作 

爲今天ni事日禾?的第一個;t論項目 

因此我建|#今天的讒事日程第二項應爲"大韓 

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"。這個建遘龙非主耍的根據我 

在開始時提出的技術J"的原因。 

在過去五個星期内聯合國巳盡了很大努力，W 

期xg_lh北朝鮮的侵略者龙侬復朝鮮的相平。聯^« 

國 1 已 經 派 去 了 一 軍 隊 * 這 些 侵 略 者 作 3 6 。 它 此 

刻正在動員自由世界的力量W支持其部隊。 

聯國會員國對:Sf^安全理事會關於協助大韓民 

國的婧求響應是非常熱？V的這種響鹰刻正與日俱 

增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& 執 行 其 所 矢 Ï 镥 承 的 偉 大 任 務 

畤 遭 遇 許 多 困 難 。 聯 合 國 和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這 些 努 

力 須 不 稍 宕 延 不 變 方 向 而 向 前 邁 進 這 對 

聯 合 國 " 及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的 維 待 都 是 極 重 耍 的 。 

昨 天 我 提 出 的 决 案 草 案 建 遴 的 步 驟 可 y Ê 接 

制 j t破壤; f i l平的舉動。對 *Si些步驟及其他可W達 

到同樣目的的辦法的考廬，應有遛過其他一切問題 

的優先權 

消 除 對 ; 和 平 之 威 脅 的 行 動 是 本 龃 槭 & 員 國 

最 祌 S 的 義 務 。 聯 合 國 的 歸 造 人 重 褪 這 項 義 務 將 

這義務定爲憲章第一條第一項。每一愛好相平的國 

家 ， 須 承 I ？ 其 所 最 蹦 切 者 ， 應 爲 終 止 朝 鮮 境 內 

破壊相下之舉動。侵略行爲一日在耱積進行，其他 

— 切 都 成 爲 次 要 問 題 了 。 反 抗 聯 合 國 的 戰 刻 正 

進 行 着 ， 我 們 不 能 同 曹 目 前 另 有 其 他 同 樣 急 的 問 

題 

我 着 重 說 明 此 點 是 因 爲 我 看 見 主 席 向 理 事 會 

提出的臨時議事日程第二個項目是計論承Hi?屮華人 

民共相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爲中國代表的問題。 

但是我的政府戚覺安全理事會在 lEH*候决3應;^處 

置道個問題。 

聯 國 應 確 立 一 個 堅 定 4 移 而 淸 楚 的 原 則 就 

是誰該代表中國的問題與韓國受侵略問题决無任何 

連 繋 。 聯 合 國 1 ^ 強 地 反 對 野 蠻 武 力 業 巳 拾 予 一 切 

自 由 人 民 j y 力 量 與 鼓 鳓 假 如 聯 â > 國 被 脅 而 計 論 

這 樣 的 代 表 權 問 題 刖 世 人 卽 將 消 失 其 對 聯 合 國 的 

企望，我們實不能輕舉冒險。理事會採取任何可W 

便人戚覺北朝鮮侵略行爲之終止與我們對屮國代表 

間 題 所 作 决 定 可 有 任 何 連 帶 關 係 的 行 動 我 們 堅 决 

反 對 。 現 在 若 接 受 當 前 這 個 臨 時 事 日 程 無 疑 的 

使人恰恰產生那種印象。 

沒 有 人 能 用 不 相 干 的 問 題 來 掩 蔽 件 侵 略 的 事 

實。聯合國絕大豸數會員國刻 ih集其5力":<^椎抒 

相平的共同目的。若將中國代表問題看作與朝鮮問 

題有任何關係，卽將搔亂並滅削聯^^國(^大的锒體 

努力。 

兹値聯合國的權威受人公然遒視之 l^》我們實 

應囘智一下蘇聯代表圑想拉進安全理事會的那個政 

府所作的官方聲明那個政府稱聯合國的行勖是"武 

力侵略"，是"干涉朝鮮的內政"是"破壌世界和〖1"。 

使一個已經ÏE式譴責聯合國在朝鮮制 j fc侵略的努力 

的 政 府 。 在 理 事 會 佔 一 n i 席 是 特 別 不 妥 的 上 

所說的那些截明"及其他聲明就等於？1：助坨鼓勵聯 

会 國 此 刻 正 對 之 探 取 制 止 行 動 的 那 個 政 權 現 在 若 

考慮使一個公然反對聯合國制止侵赂的努力的人 

在 理 事 會 佔 一 席 將 使 聯 合 國 前 錢 J i 的 勇 士 i f c 

氣 並 且 削 弱 蘑 個 維 持 和 牛 的 努 力 。 

M去七個月以來屮國代表間题業巳經過安全 

理 事 會 " 及 幾 乎 所 有 的 聯 ^ ^ 國 機 關 在 7 同 場 合 考 盧 

過 了 我 們 都 有 過 許 多 機 會 解 釋 我 們 t K & s ; 個 門 題 

的態度。我的,扭並不是se安全PJ»事會的PJ!事國沒 

有權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我的政/Tf i^决_Ë張中國代 

表 間 題 應 另 党 時 間 單 獨 計 論 。 因 此 ? l e 不 贊 成 過 

臨時議程第二侗項目。 

我 也 不 贊 成 通 過 嗨 第 三 個 項 目 。 我 巳 經 

ift過，安全理事會處置朝鮮問題已有五個星期之久。 

今 値 五 個 屋 期 之 後 理 事 會 决 7 宜 修 改 其 已 經 

計 論 朝 鮮 間 題 的 遴 程 項 目 的 名 稱 方 不 宜 接 受 任 何 

新的名稱。 

在 理 事 會 目 前 正 在 考 廬 屮 的 礒 稃 項 1 3 下 , 

朝鮮間題蘇聯代表或任何其他代表均可提出其言g 

爲 適 當 的 議 案 是 很 顳 然 的 。 但 若 自 蘇 聯 所 提 議 

程項目的措辭看來，盲中好像說蘇聯是唯一主張W 



平 方 法 解 决 朝 鮮 問 題 的 這 種 說 法 理 事 會 須 俘 

然予JW担絕。 

在 理 事 會 及 聯 國 其 他 機 構 ， 我 們 常 見 議 程 項 

目 的 措 辭 主 耍 的 想 得 着 宣 傳 價 値 但 我 們 向 來 均 力 

求 議 稃 項 目 措 辭 槪 括 與 簡 明 我 們 相 信 這 次 仍 應 保 

持那個習憤。 

我們都很願朌聽蘇聯代表對朝鲜問題的奮見。 

我深信目前關;5^朝鮮閂題的議稈項目的措辭，决不 

辛 限 制 他 的 發 言 範 圜 。 但 是 我 相 信 若 是 把 S 去 五 

個 屋 期 W 來 他 未 出 席 期 間 我 們 計 諭 這 個 問 題 的 

稃 序 辦 法 加 " 改 變 則 將 是 一 種 錯 課 

所 " 我 建 議 今 天 會 孅 的 議 事 日 稃 僅 應 有 一 個 

項 目 卽 大 韓 民 國 遭 受 侵 略 問 題 。 我 戚 覺 在 i t 個 項 

目 下 第 一 件 事 自 然 是 計 論 我 咋 天 提 出 的 决 議 案 草 

案 並 加 决 定 。 過 此 i 5 ( 後 理 事 會 t 其 他 理 事 國 

如 提 出 ^ 案 ， 可 依 規 則 予 j y 考 慮 

因 此 我 提 議 緊 接 " 通 過 議 事 t j 稃 " 的 一 個 項 目 

應 是 " 大 韓 & 國 遭 受 侵 略 之 控 訴 " 我 睛 求 理 事 會 對 

*«^其他兩個項目分別表决。我將反對那兩1個項目。 

主 席 我 要 請 ， 聽 氽 肅 靜 。 

美 國 代 X 所 的 門 題 不 在 我 今 天 早 晨 分 發 的 嗨 

時 《 « 事 日 稃 裏 其 所 j y 然 者 是 因 爲 我 昨 天 沒 有 出 

席安全理事^的會>a。我未出席會議的理由是大家 

知 道 的 。 a 些 理 由 美 國 代 表 閿 知 道 得 最 淸 楚 因 

爲許多月 jy來美國代表圑多方阻撓使安全理事會及 

聯 國 的 中 國 代 表 問 題 。 不 得 解 决 。 

議 事 日 程 上 有 兩 個 項 目 都 是 蘇 聯 代 表 M 提 議 

(Ù第一個是承^中華人K共和國屮央人民政府代 

表 來 代 表 中 國 第 二 個 是 和 平 解 决 朝 鲜 問 題 。 

美 國 代 表 現 在 提 出 第 三 個 項 目 他 建 議 理 事 會 

耱 櫝 計 論 J " 次 會 議 所 審 的 問 題 ， 不 過 大 家 都 知 ^ 

爲了我巳經說過的理由BP事會論這個問題時，兩 

個常任理事國-一中國和蘇聯一一都沒有參加。 

美國代表旣然提議將這個項目列入議事曰稃 

耱績予"審m那可W列爲今天逮事曰荐的第三項。 

這 樣 我 們 可 將 蘇 聯 代 表 團 及 美 國 代 表 豳 分 別 提 出 

的 項 目 都 加 W 計 論 。 

主 席 爲 這 是 一 個 最 合 理 、 最 聰 明 、 最 正 當 的 

决 - s ,因朝鮮問題之和平解决是安全理事會當前最 

重要的國際問題。 

所 W 我 們 應 開 始 審 議 那 個 問 題 。 旣 如 是 我 耍 

再 說 一 逼 我 們 《 « 應 迅 逨 的 毫 不 > i 疑 的 、 計 論 如 

何 j y和平方法解决朝鮮間題，一個項目 i f須耍名副 

其實。 

現在我"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立 

場發言，我耍5ê明本代表圑受政府訓令提ni將和平 

解 决 朝 鮮 問 題 一 項 目 列 人 議 事 H 稃 。 蘇 聯 政 府 始 

終不移的奉行一種相平政策它，g爲聯合國是一個 

維持《1平的工具。蘇聯旣堅决維讒一種和平政策它 

認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這 個 機 構 的 責 任 在 於 迅 速 的 毫 

不暹疑的開始審議如何和平解决朝鮮問題一而不 

鹰考廬像美國代表提議的耱耱軍事行動。美國代表 

怕 見 ' ( 和 平 " 與 " 和 平 解 決 " 字 樣 並 非 偶 然 他 沒 有 

反 對 和 平 解 决 朝 鮮 問 題 的 理 由 。 自 聯 國 成 立 來 

美國代表所用的唯一理由（一種慣用的翊由甚辛可 

說一種濫調），就是說這是"宣傳"我請問美國代表 

宣傳和平是一種罪^嗎？對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一 

事 的 宣 傳 是 一 , 堪 接 受 的 事 應 ^ 加 W 譴 責 嗎 ？ 

蘇聯代表圑相信一偭國際銜突満â "着威脅和 

牛與安全的嚴重後果， jy和平方法解决國際銜突的 

任何提案均須由安全理事會立卽探取措施來終 J卜 

那 個 銜 突 並 & 達 到 一 個 和 牛 解 决 辦 法 這 就 是 蘇 

聯政府和蘇聯代表M在安全理事會的立場 

從 我 們 方 饞 聽 到 的 美 國 代 表 的 言 論 看 來 很 顯 

舞美國政府的觀點與此;T同它的觀反映在 

美國代表圑向安全 ïq«事會提出的决議案草案裏實 

在 說 ， 那 個 决 議 案 的 實 質 是 耍 耱 镄 戰 爭 是 耍 " 美 

國"齄耱侵略而不是如美國代表企圖暗亍的聯合國 

的 侵 略 是 由 美 國 的 統 治 階 層 齄 耱 對 朝 鮮 人 民 發 動 

的、愚蠢的、公然無隱的、非法的、完全無理由的 

攻擊。美國代表提出的决議案其目的在繼櫝並加強 

對 朝 鮮 的 侵 略 並 癀 大 其 範 圍 。 

'美國政府發酞了這次侵略把對 ; 5^侵略的準備 

變 爲 直 接 的 侵 赂 行 動 後 刻 正 盡 其 力 之 所 及 " 擗 大 

侵 略 的 範 園 更 大 規 模 地 進 行 戰 ： i k 儘 量 把 其 他 

許 多 國 家 都 拖 進 戰 q î 這 次 戰 T î ^ ï 單 是 對 待 朝 鮮 人 

民 而 且 ： r 是 對 待 其 他 的 亞 洲 人 R 如 屮 國 越 南 及 

菲律賓的人民。 

這便是美國政府及其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提 

出這種決議案草案的目的。 

Mr A u s t i n , , 說 到 轉 移 目 標 的 策 赂 可 是 我 們 

i J ^ 耦 明 白 他 之 提 出 這 樣 的 决 港 案 草 案 他 之 企 圆 

拒絕蘇聯代表M奉蘇聯政府之命提出的關和平解 

決朝鮮問題的提案這就是'美國代表圑 j y及美國政 

府直接公然的横生枝節的行動。 

這 種 轉 移 目 標 策 略 的 目 的 也 是 很 顳 明 的 是 大 

家都能看到的。Mr Amtm今天在辯火了的|}>候會 

m他恐怕在表面上看起來艇有蘇聯是i張jy和平 



方法解决朝鮮問題的。這便是便Mr Austin害怕的 

地方。 

誠然蘇聯及其政府在偉大的斯大林僦導之下， 

刻正奉行一種和平政策，一種萬國協和的政策。蘇 

聯 將 齄 續 主 張 和 平 解 决 主 張 制 i l " 侵 略 主 張 制 J t 

任 何 像 美 國 此 刻 對 朝 鲜 A 民 進 行 的 野 蠻 侵 略 行 爲 

並主張由安全理事會立刻審 i«如何和平地解决朝鮮 

問題 

蘇聯政府的提案完全符合其愛好和平的政策， 

這個政S i的目M在保證我們應;^把聯0 "國及安全3 

事會用爲和平的工具，小是像,^國統治階層所企求 

的把它用爲戰g?的工具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提 孅 今 天 叆 事 日 的 第 一 個 項 目 應 

爲 承 認 中 華 人 K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代 表 爲 屮 

國代表，但美圃代表反對這個提案。他說朝鮮問題和 

屮 國 在 聯 合 國 的 代 表 問 題 是 兩 個 相 關 的 問 題 m 

國國務瑯艾奇遜先生代表他的政/ f f ,答覆印度國務 

總 理 尼 赫 魯 先 生 的 离 動 ^ 時 , 也 是 用 的 這 種 5 f t 法 。 

我們知^印度的國務總 i«n曾有電報分致蘇聯及 

关國政府。蘇聯政府因向來不偏不倚奉行一種和牛 

及莴邦協和的政策所A î l贊成以和平方法解决朝鮮 

間題。蘇聯政府及其倾釉斯大林大元帥對*^印度國 

務總理的和平努力，立刻1È决然予W應和。 

大 家 都 知 道 尼 赫 啓 先 生 月 十 五 日 致 蘇 聯 部 

長會 i«主席斯大林先生的電報屮主張將朝鮮的衝突 

局 部 化 並 主 張 打 開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僵 局 俾 屮 華 人 

民 相 國 屮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代 表 得 參 加 理 事 會 如 此 

各方合作W求立化>«和牛方法解决朝鲜問題。 

斯大林大元帥拾尼赫B先生的覆電如1^ 

" 我 i b â î f r 對 和 牛 的 努 力 並 充 分 贄 成 作 的 觀 

點卽朝鮮問題鹰由安全》事會 j y 和牛方法迅速解 

决 I t 安全理事會鹰有五大國參加，包括中國人民 

政府在內。我相信倘准許朝鮮人民代表出席安全W 

事 會 陳 述 曹 見 將 有 助 朝 鮮 問 題 之 迅 速 解 决 。 " 

世界各國對於斯大林大元帥的覆電響鹰極爲普 

邏世界各國A民，一切進步的男女一切愛好國 

際和平與友誼的人士 一切情 IS戰^並譴責侵略與 

戦 爭 販 子 的 人 士 對 於 這 一 侗 偉 大 的 和 平 行 動 均 表 

歡 迎 斯 大 林 大 元 帥 的 這 一 個 覆 電 被 認 爲 是 蘇 聯 

的 一 貫 和 牛 政 策 的 鮮 明 表 現 這 個 政 策 維 譴 爲 取 

自由、國族獨立及，主存在而奮鬭的8 "民族的權 

利。 

'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先生代表美國政府致印度國 

務總斑尼赫魯的稷電與此1^稱相反。艾奇遜先生代 

表 美 國 政 府 拒 絕 接 受 尼 赫 魯 先 生 關 由 合 法 的 安 全 

翊 事 會 W 和 方 法 解 決 朝 鮮 問 題 的 提 案 ， 所 謂 法 

的安全s«事會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參加。 

美 國 政 i / î 的 這 一 覆 電 又 一 度 向 全 世 界 人 民 證 

明 美 國 統 治 階 層 的 政 策 龙 非 爲 着 和 平 而 是 戰 爭 

和侵赂。艾奇遜先生的覆電充分表露J國何W阻徺 

聯 合 國 裏 的 屮 國 代 表 問 題 得 一 解 决 j y 及 爲 甚 麼 不 

^使安全理事會的全體 0 " 法^>事國均參加其工作 

並依據聯合國憲聿重新執行任務 

^ 國 統 治 階 廣 决 定 侵 略 朝 鮮 人 民 他 們 决 曹 發 

動戰1?所W他們害r&假如安全理事會的合法H"事 

國 一 律 參 加 : r 作 他 們 就 不 能 把 它 變 成 一 個 侵 略 朝 

鮮 八 民 的 È 順 工 具 亦 不 能 藉 " 掩 飾 其 新 侵 略 行 勖 

及 新 ; 爭 。 

剛 饞 我 i f t 的 文 件 像 一 種 i S Ç 驗 紙 一 樣 根 據 * È 的 

反應W判定誰是主張和平與終止朝鲜戰1?的誰是 

主張侵略並齄績朝鮮戰爭的。 

Mr Austin s f t 到 遭 受 戰 的 朝 鲜 人 民 的 悲 慘 命 

3 î 我 們 應 ^ 請 間 美 國 代 表 朝 鮮 八 民 屮 成 千 成 萬 的 

男 女 老 幼 失 去 了 他 們 最 親 最 的 人 他 們 的 悲 I t 命 

M誰應負責。罪犯就是美國的統冶階層。 

全 世 界 及 聯 合 國 現 正 面 臨 一 件 事 實 就 是 美 國 

政府對朝鮮人民全面地、公開地侵略。美國的統治 

階 層 主 使 他 南 朝 鮮 的 傀 儡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武 装 攻 擊 

靱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邊境更 j f e而 j y這次武 

装銜突爲藉口，向朝鮮人民進行他們早經計劃、準 

備 巳 久 的 侵 略 他 們 更 在 遠 束 及 整 個 亞 洲 侵 略 了 其 

他 的 國 家 他 們 事 實 上 佔 僦 了 台 灣 " 侵 略 屮 國 他 

們派遺軍事代表圑到越南並增連軍火去侵略越南， 

他們也侵略了菲体賓人民。 

此所 W 美國代表在安全W 事會如此強的反對 

計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爲中國代表的門題 

並反對就此問題通過决議。 

朝鮮問題及屮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問題是不能分 

開 的 。 朝 鲜 問 題 之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解 决 像 任 何 影 響 

和平的問題由安全琊事會解决一樣是一個正常、合 

輝、公平的辦法。但是首先安全ïg"事會鹰按正常的 

龃 織 工 作 ， 由 其 合 法 的 事 國 一 律 參 加 那 麼 如 果 

沒 有 4 國 與 蘇 聯 參 加 工 作 是 3 行 的 。 安 全 》 事 會 

若不能嚴格遵3竈章，允其憲章第二十七條的規定 

就 a 成 其 爲 安 全 翊 事 會 又 安 全 理 事 會 需 耍 五 個 常 

任理事國一律出席並一致同苜始能通過â>法决議 

如 有 兩 個 常 仟 理 事 圃 缺 席 而 探 取 行 動 ， 就 不 成 其 

爲安全理事會。 

華盛頓對;6Ng赫魯先生的呼籲的担絕今天蘇 

聯 的 提 案 ， 卽 議 事 H 稃 應 包 括 兩 個 問 題 承 f f ? 屮 華 



八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入 民 政 府 代 屮 國 代 表 w 及 和 平 

解 决 朝 鮮 問 題 ， 遭 美 國 代 表 之 提 璣 否 决 這 都 表 亍 

美 1 1 的 統 治 階 朥 ^ 存 檻 奪 朝 鮮 甚 = ? 遑 終 止 衝 突 的 

話也小 t e 聽。 k 樣行動，他們W 世界人民宣布他 

們 的 目 的 是 鹅 f t ï 武 裝 銜 突 鹅 f t i 其 干 涉 政 策 對 

朝鮮人K及其池3«i洲民族的侵略耍一成不變。事實 

與相便是如此。 

¥ 於 是 誰 把 朝 鮮 間 題 與 ^ ^ 國 問 龃 連 在 一 起 的 

呢 ？ 那 是 * 國 的 總 統 。 J 國 總 統 & 命 令 武 装 部 隊 發 

mmm發勐對朝鮮八民的侵赂行勖，武装干涉朝 

鮮内政的畤候，顧便也《 t命令美國第七艦隊事實 

上佔® H國的台灣"樾取該島。 

那 麼 ， ^ 國 代 表 有 何 》 由 在 s 裹 說 這 是 兩 個 絕 

對不相干的開題呢9 法無邏輯可言。Mr Aus-

tin 顳然不贊成美國總統的决定。 

根據上述種種，觝能得到一個結論。卽凡重視 

全世界利益的人，凡眞正希望W和平方法解決朝鮮 

問題的人，4但應該支持蘇聯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 

計論蘇聯兩個項目的提案，且亦應對這兩個項目通 

遏 必 耍 的 决 議 j y 侬 復 巳 爲 美 國 統 治 階 層 破 壊 了 的 

憲 章 各 項 規 定 的 力 量 並 先 侬 復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合 法 

地位，然後它始能探取必耍步驟W達成聯合國的宗 

旨與目的，來鞏固和平、維持相平。 

凡是横生枝節轉移目標企圖阻止對這兩個間題 

的計論，及千方百計W圆改變世人及聯0"國的注曹 

力 使 人 掉 《 和 平 方 法 解 决 朝 鮮 問 題 的 人 都 是 

*1平解决朝鲜問題的敵人，他們就是向世界人宣佈 

m他們的目的是耍耱耱朝鮮的戰爭，是要加紫對 

朝 鮮 入 民 的 侵 略 是 要 癀 大 他 們 已 經 發 勖 的 戰 爭 的 

範園。 

蘇聯代表圑 I然竭力反對美國代表團方面這種 

横生枝節、淆亂蹒聽的策略，並將反對關於首先ft 

論美國目的在加緊侵略的决議案草案，y及把這草 

案作爲議事日稃b唯一項目的提案。 

«主席地位，我可 jy同意將美國代表團提議的 

項目列爲項目三，依順序予JW計論。 

但蘇聯代表團堅持它所提的兩侗項目，卽中國 

代表問題及相平解決朝鮮問題二事，應由安全理事 

會 爲 緊 急 提 案 計 論 。 

安全ïgî事會應立刻探取步驟 jy解決朝鲜問題， 

扬救亞洲人民免於美國統治階層的侵略，美國統治 

階層已决定 if諸侵略並武装干涉!《鲜人民，刻正加 

緊 其 侵 咯 與 戟 爭 並 欲 使 其 他 國 家 的 政 府 ， 捲 入 漩 

i筲。 

站 在 主 席 立 場 我 提 講 位 代 表 注 意 ， 現 在 巳 

過了午後六時了。法國代表若不反對，我們可俟下 

次會議時再做法文傅,。我們;6*^决定下次開會時間 

後，卽可散會。 

Mr Chauvel (法蘭西)表示同意。 

主 席 法 國 代 表 不 加 反 對 。 關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下 

次開會時間有無提議？ 

Mr AUSTIN (^利堅合衆國）假如對；8≪^理事會 

的代表俱無不便之處，我提議明天開會。 

主 席 有 無 其 他 意 見 ？ 那 麼 安 全 理 事 會 定 明 天 

午後三時開會。 

午後六時十五分钛會。 

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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